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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2)1344/13-14(02) 、

CB(2)1735/13-14(03)、 CB(2)1810/13-14(02)、
CB(2)1943/13-14(02) 、CB(2)2056/13-14(01)至
(03)及CB(3)511/13-14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2.  法案委員會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文中

文本至第 14條。  
 

政府當局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擬就條例草案提出以

下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a) 在《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章 )(下
稱 "《條例》 ")第 13(4)(c)條中，以 " ，
於該處所內，由註冊藥劑師進行，或

在註冊藥劑師的在場監督下進行；及 "
一句取代 "由註冊藥劑師或在其在場
的情況下或在其監督下在該處所內進

行；及 "一句，以便與《條例》第 11(1)
條一致；及  

 
(b) 在《條例》擬議新訂第 13(7A)及 (7B)

條中，以 "管理局 "一詞取代 "秘書 "一
詞。  

 
政府當局  4.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以下有關

《條例》及條例草案草擬方式的建議   
 

(a) 在《條例》第 10(2)條中，在 "偽造 "一
詞後加入 "及相關的罪行 "，以反映《刑
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第 IX部現有的
標題；  

 

http://www.legco.gov.hk/yr13-14/english/bc/bc54/papers/bc540610cb2-1735-3-e.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english/bc/bc54/papers/bc540617cb2-1810-2-e.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english/bc/bc54/papers/bc540704cb2-1943-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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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條例》第10(2)條中，修訂 "forges"
一詞；  

 
(c) 在《條例》擬議新訂第 13(7A)條的中

文本中，以 "， "取代 "更改載於處所註
冊紀錄冊內的 "之後的 "、 "；及  

 
(d) 在《條例》擬議新訂第 15(1)(c)條的中

文本中，以 "被裁定干犯 "取代 "被裁定
犯 "。  

 

5.  鑒於《條例》及條例草案沒有為 "行為操守 "
一詞下定義，部分委員認為，《條例》擬議新訂第

15(1)(e)條所提述的行為操守的範圍，應限於與藥劑
業相關的行為操守。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書面回應，以回應委員對這方面的關注。 

 

 
II. 其他事項  
 
6.  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應在夏季休會期後舉

行下次會議。主席表示，他會與秘書及政府當局討

論下次會議的日期。秘書處稍後會告知委員會議的

安排。  
 

(會後補註：法案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定於
2014年 11月 3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會議預
告 已 於 2014 年 10 月 20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05/14-15號文件送交委員。 )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12時 5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3月 16日
 



附件  
 

《 2014年藥劑業及毒藥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4年 7月 17日 (星期四 ) 
時  間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項目 I：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521 - 
000625 

主席  
 

致開會辭  
 
下次會議的安排  
 

 

000626 - 
001151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就上次會議席上所提事項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應 ( 立 法 會

CB(2)2056/13-14(01)至 (03)號文件 )。  

 

001152 - 
001642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本地藥商及私家醫生

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時所面對的困難為

何，以及海外地方 (例如新加坡及台灣 )以
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做法為何。  
 
政府當局表示    
 
(a) 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要求旨在落實
香港藥物監管制度檢討委員會 (下稱
"檢討委員會 ")的建議，建立一套完整
的藥物流程紀錄，以便追查藥物源

頭，盡量減少藥物收發時出錯的機

會。為協助業界符合有關要求，當局

會接受電子媒介 (如電郵 )、傳真及郵遞
等方式為書面訂購藥物的方式。此

外，有關要求亦會按藥物的風險水平

分階段實施。雖然部分藥商及私家醫

生可能認為以口頭訂購藥物更為方

便，但應注意的是，有關要求可加強

保障公眾健康；及  
 
(b) 新加坡及台灣規定以書面方式訂購藥
物，並且推行醫藥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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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1643 - 
002139 

主席  
毛孟靜議員  
政府當局  
 

毛孟靜議員認為，當局在制訂註冊藥劑師

的規管架構時，應堅守讓藥劑專業自我規

管的原則。對於其他專業團體 (例如香港
藥劑師工會及香港西醫工會 )就賦權藥劑
業及毒藥管理局 (下稱 "管理局 ")向藥商及
註冊藥劑師分別發出相關《執業守則》及

《行為守則》和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要

求提出的反對意見，她亦表示關注。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有必要賦權管理局

發布《執業守則》，供相關藥商遵守。至

於註冊藥劑師，現時 3個藥劑師團體各有
專業守則，供會員遵守，這種情況並不理

想。政府當局認為，管理局發布相關《執

業守則》及《行為守則》會加強藥物規管。 

 

 

002140 - 
003455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鑒於部分專業團體強烈反對條例草案，

梁耀忠議員建議舉行另一次會議，聽取持

份者對條例草案的進一步意見。  
  
主席決定無須舉行另一次會議，邀請相關

持份者再就條例草案口頭陳述意見，因為

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及法
案委員會均已在先前的會議上聽取團體

的意見。法案委員會察悉，相關持份者亦

以意見書提交進一步意見，供法案委員會

考慮。倘若法案委員會經進一步商議後仍

未能達致共識，委員可就條例草案動議與

關注事項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表示，除了聽取出席相關事務委

員會及法案委員會會議的團體表達意見

外，當局亦在多個場合諮詢相關持份者對

立法建議的意見。政府當局樂意與香港藥

劑師工會及任何其他團體個別會晤，以聽

取該等團體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003456 - 
004353 

主席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  
 
 
 

梁家傑議員關注香港藥劑師工會、香港西

醫工會及其他 4個專業團體對以下立法建
議提出強烈反對意見：獲授權毒藥銷售商

及藥劑製品的修訂定義；獲授權人的資格

要求；延長臨牀試驗證明書及藥物測試證

明書的有效期；賦權管理局向藥商及註冊

藥劑師分別發出相關《執業守則》及《行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為守則》；以及相關《執業守則》要求以

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行政措施。  
 
梁家傑議員認為，藥物供應商根據藥物的

口頭定單發出的收據亦可達到建立一套

完整藥物交易紀錄及方便追查藥物源頭

的目的；他亦關注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會

否令交付藥物予私家醫生的過程出現延

誤，尤其是在急需藥物時。  

 

政府當局表示     
 
(a) 應注意的是，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曾
致函本地報章的編輯，表示支持以書

面方式訂購藥物的要求，以及賦權管

理局向註冊藥劑師發布《行為守則》

的建議等；及  
 
(b) 主要藥物供應商已確定，實施以書面
方式訂購藥物的要求不會令交付藥物

的過程出現延誤。如需緊急醫治，醫

生應作出臨床判斷，決定應否把病人

送往適合的醫院接受適時治療。  

 
004354 - 
004925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麥美娟議員支持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

要求，認為此舉有助加強監管藥物供應系

統，以及盡量降低藥物供應鏈每個環節的

潛在風險。  
 
麥美娟議員詢問，註冊為獲授權人所需的

資格為何。政府當局表示，鑒於製造藥劑

製品的工作甚為多元化和複雜，製造藥劑

製 品 的 過 程 涉 及 對 多 個 科 學 範 疇 的 考

慮，故此，獲授權人的資格要求亦需多元

化。根據建議，具備其他資格的其他人士

(不限於註冊藥劑師 )如符合訂明條件，便
可出任獲授權人，此建議與歐洲聯盟等國

際間的做法一致。  

 

 

004926 - 
005720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他亦認為，業

界及部分專業團體反對條例草案，原因是

條例草案會對多個範疇加強規管。  
 
黃定光議員詢問，購買人透過留言訂購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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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物會否被視為書面定單。政府當局表示，

鑒於某些藥物名稱的讀音甚為相似，以致

藥物供應商可能錯誤記下口頭訂購的藥

物，因此留言不會被視為可接受的書面訂

購方式。  
 

005721 - 
010442 

主席  
張國柱議員  
政府當局  
 
 

張國柱議員詢問，為何藥物供應商發出的

收 據 不 可 作 為 口 頭 訂 購 藥 物 的 書 面 紀

錄；他亦關注針對不遵循以書面方式訂購

藥物的要求所採取的執法行動，以及有關

要求會否在私家醫生於緊急情況下為病

人取藥時造成延誤。  

 

政府當局重申，主要藥物分銷商已確定，

與口頭訂購藥物相比，以書面方式訂購藥

物的要求不會令交付藥物的過程出現延

誤。私家醫生亦應決定把情況緊急的病人

送往醫院接受適時治療的做法是否更為

可取；政府當局亦表示     
 
(a) 鑒於在大多數情況下，藥物定單的確
認收據會在訂購並交付有關藥物後才

發出，因此該等收據不能達到盡量減

少在訂購及收發藥物過程中出錯的目

的；及  
 
(b) 由於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要求只會
納入持牌藥商的相關《執業守則》內，

而該守則並非主體法例及其附屬法例

的一部分，因此該項要求不在條例草

案的涵蓋範圍內。  

 

 

 

010443 - 
011323 

主席  
陳偉業議員  
政府當局  
 

陳偉業議員認為，管理局的規管範圍涵蓋

藥劑製品、藥商及藥劑師，其規管權力過

於廣泛；他亦贊同舉行另一次會議 (例如
在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後 )的建
議，以聽取相關持份者對主要關注事項的

進一步意見。  
 
主席表示，雖然部分委員與政府當局對條

例草案提出的立法建議的整體優劣及原

則持不同意見，但法案委員會已舉行 6次
會議討論關注事項。法案委員會繼續逐項

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較為恰當。至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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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舉行另一次會議聽取相關持份者對條例

草案的進一步意見，則應留待較後階段考

慮。  

 
011324 - 
011907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認為，由於有關條例草案的政

策事宜已在事務委員會相關會議上充分

商議，法案委員會應集中精力審議條例草

案的條文。他認為無須舉行另一次聽證會

聽取相關持份者的進一步意見。  
 

 
 
 
 

011908 - 
013311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毛孟靜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俊議員支持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

建議要求，因為該項要求可避免口頭溝通

上的錯誤。  
 
謝偉俊議員及毛孟靜議員認為，當局可考

慮容許購買人發出口頭定單要求緊急交

付治療所需藥物後的若干時間內 (例如
24小時 )，發出書面定單。  

 

政府當局表示     
 
(a) 有必要實施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要
求，以盡量減少在收發藥物過程中出

現的錯誤。倘若在緊急情況下，難以

透過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管理局在研

究該等不遵從要求的個案時會適當考

慮有關情況；及  
 
(b) 香港醫學會已在《良好配藥操作手冊》
中建議，應以書面方式向供應商訂購

藥物。  
 

 

013312 - 
013903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麥美娟議員認為，以書面方式訂購藥物的

建議要求的實施細節可由管理局成立的

相關《執業守則》工作小組制訂。鑒於業

界對管理局的組成提出關注，她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藉現行立法工作的機會檢討管

理局的組成。  
 

政府當局表示     
 
(a) 管理局成立了不同的工作小組，成員
包括業界代表和持份者，負責就制訂

或修訂相關《執業守則》及《行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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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則》提供意見；及  
 
(b)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落實檢討委員
會提出的若干建議，以加強規管藥劑

製品。鑒於管理局的角色及組成問題

對政策構成廣泛影響，政府當局必須

另行研究。  
 

013904 - 
014053 

主席  
謝偉俊議員  
黃毓民議員  
 

謝偉俊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認為，儘管以書

面方式訂購藥物的要求並非現行立法工

作的一部分，但政府當局應回應專業團體

就該項要求提出的關注。  
 

 

014222 - 
014301 

主席  
政府當局  
 

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014302 - 
014359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條例草案第 7條  
 
 

 

014400 - 
014437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條例草案第 8條  
 

 

014438 - 
014557 

主席  
政府當局  
謝偉俊議員  
 

審議條例草案第 9條  
 
謝偉俊議員詢問， "訂明格式  (prescribed 
form)"與 "指明格式 (specified form)"有何
分別。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前者指《藥

劑業及毒藥規例》(第 138A章 )附表中訂明
的格式，此格式亦是當局在今次立法工作

中建議刪除的格式。  

 

 

014558 - 
014811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謝偉俊議員  

審議條例草案第 10條  
 
助理法律顧問 6就《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章 )(下稱 "《條例》")第 10(2)條提出
建議    
 
(a) 在該條中，在 "偽造 "一詞後加入 "及相
關的罪行 "，以反映《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第 IX部現有的標題；及  

 
(b) 在該條中，或須修訂 "forges"一詞。  
 
謝偉俊議員詢問，不遵從《條例》擬議修

訂第 10條的罰則為何。政府當局表示，根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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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據《條例》第 34條，任何人士被裁定犯此
項擬議修訂條文所訂的罪行，會被判處第

6級罰款 (即 10萬元 )及監禁兩年。  
 

 

 

 

014812 - 
014844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條例草案第 11條   

014845 - 
014947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條例草案第 12條  
 

 

 

 

014948 - 
015520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黃毓民議員  
 

審議條例草案第 13條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6的詢問時承
諾對以下條文作出文本修訂    
 
(a) 在《條例》第 13(4)(c)條中，以 "，於該
處所內，由註冊藥劑師進行，或在註

冊藥劑師的在場監督下進行；及 "一句
取代 "由註冊藥劑師或在其在場的情
況下或在其監督下在該處所內進行；

及 "一句，以便與《條例》第 11(1)條一
致；及  

 
(b) 在《條例》擬議新訂第 13(7A)及 (7B)
條中，以 "管理局 "一詞取代 "秘書 "一
詞。  

 
黃毓民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在《條例》

擬議新訂第 13(7A)條的中文本中，以 "， "
取代 "更改載於處所註冊紀錄冊內的 "之
後的 "、 "。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015521 - 
021239 

主席  
政府當局  
黃毓民議員  
謝偉俊議員  
麥美娟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6 
 

審議條例草案第 14條  
 
黃毓民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在《條例》

擬議新訂第 15(1)(c)條的中文本中，以 "被
裁定干犯 "取代 "被裁定犯 "。  
 
鑒於《條例》及條例草案沒有為 "行為操
守 "一詞下定義，謝偉俊議員、黃毓民議員
及麥美娟議員認為，《條例》擬議新訂

第 15(1)(e)條所提述的行為操守的範圍，
應限於與藥劑業相關的行為操守。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 《 條 例 》 擬 議 新 訂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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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第 15(1)(e)條只保留管理局現時根據《條
例》現行第 15(1)條的規定委出紀律委員會
的權力，根據該項權力，管理局如覺得有

需要或適宜就註冊藥劑師或註冊藥劑師

的僱員、獲授權毒藥銷售商或獲授權毒藥

銷售商的僱員、高級人員或合夥人的行為

操守進行研訊時，可委出紀律委員會，就

任何該等人士的行為操守進行研訊。  
 
應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承諾提供書面回

應，以回應委員對這方面的關注。  
 

 
 
 
 
 
 
 
 
 
 
政府當局  

議程項目 II：其他事項  
021240 - 
021246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3月 16日  


